
律政司司長在深圳出席「解決爭議．共創雙贏─香港法律服務 共享發展機

遇」會議午宴專題演講全文（只有中文）（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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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八月七日）在深圳出席「解決

爭議．共創雙贏—香港法律服務 共享發展機遇」會議的午宴專題演講全文： 

 

各位朋友： 

 

  中午好！非常歡迎大家出席今天的午宴。我希望用數分鐘的時間談談香港

律政司的角色，我們工作的方向，和怎樣加強我們法律界跟深圳業界配合。 

 

深圳與香港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緊密合作夥伴 

 

  首先要談談深圳跟香港的關係。毫無疑問，深圳是內地與香港關係最密切

的城市，現在的周末有很多香港人到深圳消費。一個很重要的消息是，正如我

今天早上說，我們廣東省通過了新的《廣東省科技創新條例》。還有一個具體

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河套深港跨境直通巴士開通了，從河套香港科學園深

圳分園到我們香港科技園只要 35 分鐘。這也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措施，配合我

們兩地的發展，不僅是科技的發展，也是人員的來往。所以，我們兩地的關係

肯定是越來越密切。 

 

  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五周年。去年四月習近平主席

在廣東考察時，清楚指示要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

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剛剛在七月通過的三中全會決定第

19 段指出必須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建構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布局

和國土空間體系，包括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用；在

第 27 段更特別提到香港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

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加

強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如何落實這些要求，是我們每一個人當前最重要的共

同責任。 



 

深圳與香港攜手法治建設工作 

 

  法治建設是大灣區建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第九章的第一節，便提及要加強粵港澳司法交流與協作，推動建立共商、

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優質高效便捷的

司法服務和保障，着力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發揮港澳在法律及爭議解決等方

面國際化專業服務優勢。 

 

  香港在法律及爭議解決方面的獨特優勢是建基於在「一國兩制」下實行的

普通法制度。剛才很多講者也提到，香港是國境內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

在《十四五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國家政策下具有亞太

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策略性定位。我們擁有完善、也是全世界獨

一無二的中英雙語法律制度、普通法的法律制度，匯聚了頂尖的法律及專業服

務人才，今天出席的講者就是其中幾位最好的例子，也是最好的證據；亦是世

界公認的國際仲裁中心，擁有穩健的仲裁法律框架，以及與內地及澳門簽訂的

各項有關仲裁裁決和其他範疇的相互協助安排。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國

際調解院——這可以說是香港未來發展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我們國家在國際

爭端調解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國際調解院總部在中央支持下，已經決定在香

港設立，我們估計在明年底可以正式落戶香港。有關調解院的國際談判，可能

很快會有一個比較圓滿的結果。 

 

  習近平主席常常提及法治是營商的最好環境。我們需要依賴法律建立商業

合作關係、進行投資、規範權利和義務、管控風險、解決爭議。國際化高水平

的法律專業服務是高質量發展必要和最佳的保障。香港的法律界有心有力提供

最好的國際化高水平法律專業服務，為深圳朋友們的發展提供最佳的保障，以

達致互惠共贏的目的。 

 

  回到律政司的工作，為更好推進大灣區法治建設工作，今年四月，律政司

發布《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行動綱領》（《行動綱領》），闡述未來就大灣

區法治建設工作的基本方針、發展路向。 

 



  《行動綱領》有兩大重點：確立「三連、兩通、一灣區」的基本方針；以

及與業界和其他持份者加強協作以有效落實《行動綱領》訂定的各項政策措

施。我們希望透過機制對接、規則銜接，以及人才連接這三個方面，能實現區

內不同城市強強聯手和各展所長，不同法律制度相互協作和各顯其利的「一灣

區」目標。我希望簡單介紹我們最近一些舉措。首先我們希望達到對用家、對

法律界的朋友，創造一個更友善的環境；對我們商業方面，創造一個更有效的

機制；更重要的是，有一些舉措讓我們更能配合國家發展大局對我們的要求。

簡單來說，政府的角色不是直接提供法律服務的——我以前是大律師，我現在

的崗位和責任不一樣——我們的責任是製造一個良好的客觀環境，提供最好的

客觀條件，讓你們各展所長，把你們的優勢、你們的商業目的，在法律的保障

下，能盡快有效地安全落地，我覺得這是我們的角色。我舉幾個例子。 

 

  首先，「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這兩項促進規則銜接的措施自二○

二一年推出以來，深受商界歡迎。「港資港法」，簡單來說是指在深圳前海合

作區註冊的港資企業可以協議選擇香港法為民商事合同適用的法律；「港資港

仲裁」，是指在深圳自貿試驗區註冊的港資企業可約定將商事爭議提交香港仲

裁。律政司非常感謝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今年六月底的《內地與香港關於

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會議當中，支持實現將「港資港法」和「港資港

仲裁」兩項措施逐步擴展至大灣區內地九市，相信不久便有好消息公布。 

 

  在促進專業服務銜接方面，我們稍後將於本月中、即八月中舉辦香港粵港

澳大灣區調解員培訓課程，增加調解員對廣東和澳門的調解體制、文化、實踐

和處理跨境爭議的技巧和經驗，銜接及協調大灣區內不同爭議解決服務。 

 

  至於人才連接方面，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今年六月在深圳和

珠海圓滿舉行，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亦剛於七月中在廣州成功舉辦首次粵港

澳大灣區律師法律實務培訓。至今已有約 470 多名香港和澳門律師獲取大灣區

律師執業資格，獲取執業資格的香港律師，能同時就香港法律和內地民商事法

律提供服務。 

 

  我必須強調，深圳是大灣區內與香港共同推進法治建設最密切的夥伴，亦

是最能受惠於香港法律服務的地方，這是因為在內地眾多法律政策改革方面，



深圳都是扮演着先行先試示範地的重要角色。剛才我提及的「港資、港法、港

仲裁」，深圳便是第一批試點。我再多舉一個例子，在二○二一年，內地與香

港簽訂《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的會談紀

要》，達成雙方共識，香港的清盤人可向內地法院申請認可在香港的清盤程

序，而內地的破產管理人亦可以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認可在內地的破產程序，

這樣既可協助拯救經濟上有困難的企業，同時也加強保護債務人的資產及債權

人的權益。深圳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首階段三個試點地區之一。所以很多例

子說明，深圳就是我們法律走在前的一個示範地、先行先試的地方。 

 

  我強烈鼓勵深圳的朋友們用好這些先行先試的法律政策措施，這不單是符

合大家整體的商業利益，更是為了更好履行深圳作為國家眾多法律改革，特別

是與香港法律合作方面先行者、示範地的任務。 

 

結語 

 

  展望將來，律政司會持續聯同香港法律界與深圳和大灣區的朋友深化合

作，搭建更多交流平台，促進大灣區融合發展，幫助深圳企業「走出去」也把

外資「引進來」，為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攜手作出貢

獻。謝謝！ 

  

完 

2024 年 8 月 7 日（星期三） 

 


